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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固定性財源收入在 104 年至 110 年間，由 9,154 萬 9 千元逐年緩步增加

至 9,540 萬 6 千元，增幅僅 385 萬 7 千元，趨勢百分比為 104.21%，增

長平緩 

103年地方制度法修正後，本區改稱為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，為一

地方自治團體，依法辦理自治事項，是以本區類似其他鄉（鎮、市）公

所是一總預算。本所自有財源匱乏，而計畫型補助收入須依其特定用

途，因此每年固定財源主要來自高雄市政府補助自治基本財源及預算考

核獎勵金、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基本設施維持費及經濟部補助水源保育

與回饋經費等四項。自治基本財源高雄市政府每年除依地方制度法規定

因素試算外，另加計前一年度獲配中央總財源實質成長率，104年至 110

年間，由 7,296萬 9千元增加至 7,536萬 4千元；基本設施維持費近年

在 1,305萬與 1,215萬間變動；水源保育與回饋經費在 107年達到 694

萬 8 千元高峰後，逐年開始下降。整體而言，固定性財源在 104 年至

110 年間，由 9,154 萬 9 千元逐步緩增至 9,540 萬 6 千元，共增加 385

萬 7千元，趨勢百分比僅為 104.21%，增長平緩(詳表 1)。 

表 1  104~110年固定性財源金額及趨勢概況 

資料來源：高雄市茂林區公所各年收入決算數。 

備註：固定性財源趨勢%是以 104 年為基期計算，亦即各年÷104 年×100。 

二、人事費在 104 年至 110 年間，由 4,774 萬元增加至 5,611 萬 5 千元，增

幅達 837 萬 5 千元，趨勢百分比為 117.54%，增長快速，且占固定性

財源比例皆在 52%以上 

104 年度起本區預算性質由單位預算改為總預算，人事費編列方式

面臨改變，與以往最大不同處在於單位預算下人事費遇有不足高雄市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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府將統籌予以補足，而在總預算下本區須自行優先編列足額。在 104年

至 110年間，人事費由 4,774萬元逐年增加至 5,611萬 5千元，共增加

837萬 5千元，趨勢百分比為 117.54%，增長快速(詳表 2)。  

表 2  104~110年人事費金額及趨勢概況 

資料來源：高雄市茂林區公所各年人事費決算數。 

備註：人事費趨勢%是以 104 年為基期計算，亦即各年÷104 年×100。 

在 104 年至 110 年間，人事費增加趨勢皆大於固定性財源增加趨

勢，甚至在 110年度差異高達 13.33%(詳圖 1)；而人事費占固定性財源

比率皆維持在 52%以上且占比逐年增加中(詳圖 2)。 

圖 1  104~110年固定性財源與人事費趨勢 

圖 2  104~110年人事費占固定性財源比率 


